
總計 舊收 新收 終結件數 未結件數
同    意

限制出境

不 同 意

限制出境
其    他

總　　計 20 0 20 19 1 10 9 0

備註：一、依「行政執行署審查行政執行案件限制出境應行注意事項」第2點規定，分署對於義務人或依法得為

          限制出境之人，如認符合限制出境之要件且有必要對其為限制出境者，同一義務人其應執行金額合

          計在新臺幣30萬元以下之行政執行案件，應於事前送本署核定。

　　　二、本表之件數係以人數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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